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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通告第 10/2016 號  

 

學校的商業活動  

 

[注意：本通告應交－  

 

(a)  各資助學校、按位津貼學校、直接

資助學校的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及

校長，以及英基學校協會屬下學校

校監及校長－備辦；及  

 

(b) 官立及私立學校校監／校長，以及

各組主管—備考 ] 

 

摘要  

 

 本通告旨在提醒學校在校舍經營商業活動需要遵守的基本原

則。本通告取代二零零八年十月三十 一日發出的教育局通告第

24/2008 號。  

 

詳情  

 

商業活動  

 

2.  接受經常津貼但未設有法團校董會的資助學校及其他學校的

校監、校董或校董會，在校舍經營或准許他人經營任何商業活動或與

任何人作出商業活動安排時，必須事先得到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書面准

許。為此，附錄 1 載有「申請批准經營商業活動」的表格，供未設有

法團校董會的學校使用。至於設有法團校董會的學校，進行商業活動

時必須取得法團校董會的批准。已批准的商業活動日後如有變更 (例

如轉換供應商／承辦商、更改與供應商  ／承辦商協議的條款 )，亦須

事先徵求其批核人員准許。在適用的情況下，經營商業活動時必須遵

守教育局現行有關「資助學校採購程序」的通告所載的規定。設有法

團校董會的學校應同時參照上載於教育局網頁的《設有法團校董會的

資助學校財務管理指引》，登入路徑如下︰ 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fin-management/notes-sch-fin/ref-trading-operations/Appendix%201(C).pdf


 

教育局網頁  > 學校行政及管理  > 校本管理  > 法團校董會學

校專區  

 

基本原則  

 

3.  學校進行商業活動時，須遵守下列基本原則：  

(a)  不應強迫學生購買任何物品或接受任何收費服務；  

(b)  按照規定，學校不應索取或接受供應商／承辦商的捐贈

或任何形式的利益；  

(c)  學校絶對不可接受課本出版商或課本零售商的捐贈或任

何形式的利益，只有在十分特殊的情況下，並有充分的

理據，學校才可考慮接受供應商／承辦商的捐贈或利益 ;

並須得到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批准；  

(d)  按照《教育規例》第 99A(3)及 99B(2)條的規定，所有從

商業活動所得的利潤或淨收入，必須運用於學生直接受

益的用途上；  

(e)  商業活動所得的利潤或淨收入不應移交任何第三者，包

括家長教師會或辦學團體；  

(f)  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須確保學校已建立一套公平、公開

及透明的機制，透過定期進行具競爭性的招標／報價程

序甄選供應商／承辦商，有關甄選以不超過三年進行一

次為宜；以及  

(g)  處理在學校進行的商業活動及業務時，學校須符合有關

土地契約或租賃協議或兩者訂明的相關條件。  

 

相關指引  

 

4.  學校須遵守以下附錄所載的原則／安排：  

(a)  學校經營商業活動的指引 (附錄 2);  

(b)  個別商業活動的具體原則／安排 (附錄 3);  

(c)  在公帑資助學校內以高於標準的設施經營業務／商業活

動的基本指導原則 (附錄 4)；以及 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sch-admin/sbm/corner-imc-sch/index.html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sch-admin/sbm/corner-imc-sch/index.html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fin-management/notes-sch-fin/ref-trading-operations/Appendix%202(C).pdf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fin-management/notes-sch-fin/ref-trading-operations/Appendix%203(C).pdf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fin-management/notes-sch-fin/ref-trading-operations/Appendix%204(C).pdf


(d)  學校進行商業活動的要點 (附錄 5)。  

 

5.  學校經營商業活動時，亦可參考以下資料：  

 學校接受捐贈項目記錄冊樣本；  

 商業活動招標文件的主要項目；  

 擬備評審標書的評分制度須知；以及  

 供政府採用的標準招標條款及一般合約條款。   

 

6.  以上附錄及參考資料已上載於教育局網頁，並會在有需要時予

以更新，登入路徑如下︰  

 

教育局網頁  > 學校行政及管理  > 財務管理  > 學校財務注

意事項   > 學校在處理商業活動／安排事宜的參考資料  

 

7.  學校應參考廉政公署出版的「防貪錦囊－學校管治與內部監

控」。「防貪錦囊」已上載於廉政公署網頁，登入路徑如下︰  

 

廉政公署網頁  > 防止貪污處  > 防貪錦囊  > 私人公司／機

構  > 教育  

 

 

查詢  

 

8.  如對本通告有任何查詢，請聯絡所屬地區的高級學校發展主

任。  

 

 

 

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 

蘇婉儀代行  

 

 

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九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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